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9號

異  議  人  甲山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瀛珠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尹振威等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

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2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

第108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

段、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本

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月2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108號裁

定（下稱系爭處分），係於114年1月10日送達異議人，異議

人於114年1月16日具狀提出異議，有送達證書及民事異議狀

附卷可憑，顯然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系爭處分認異議人應賠償「全體相對人」新

臺幣（下同）47萬4,316元，尚無法計算出應賠償「個別相

對人」依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抵銷後之差額；又依本件確

定判決附表三所示之相對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加總共「0.37

874」，並非系爭處分所計算之「0.37873」，故請求為補充

裁定等語。

三、按「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者，應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他造

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當事人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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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者，法院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

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

證書。他造遲誤前項期間者，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

裁判之。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當事

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除前條第

2項情形外，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

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民事訴訟法第91

條第2項、第92條、第93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當事人應

分擔訴訟費用，而由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時，必

法院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

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且他造如

期提出，始有民事訴訟法第93條關於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

判時，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

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規定之適用。倘法院未於裁判

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

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即無逕依第93條之規

定，確定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之餘地（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

字第518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此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

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

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

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

用之數額。至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悉

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

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

705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再按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目

的在於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應賠償他造所支出訴訟費

用之數額。依確定終局判決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既不得

請求他造賠償其支出之訴訟費用，即無聲請法院確定訴訟費

用額之必要，則其聲請因無實益，自不應准許。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尹振威等19人對異議人起訴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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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件（訴外人曹世錚撤回起訴、部分相對人撤回對賴淑

芬、游素秋、何仕俊、周宜強之起訴），經本院105年度重

訴字第51號民事判決相對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異議人就

其不利部分提起上訴，相對人尹振禹等13人就其等敗訴部分

提起上訴（相對人尹振威等3人撤回上訴）、相對人尹振威

等13人為訴之追加、相對人吳珮玲提起附帶上訴，經臺灣高

等法院108年度重上字第796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確定判

決）異議人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駁回各該相對人

之上訴、訴之追加、附帶上訴，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

由相對人按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起訴部分→買受人負

擔」欄所示比例負擔，餘由異議人負擔，追加之訴部分由追

加之相對人共同負擔，附帶上訴部分由相對人吳珮玲負擔；

異議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4

6號），嗣與相對人阮李月娥等5人共同具狀分別撤回上訴及

起訴，後異議人再撤回對其餘相對人之上訴而告確定，有上

開第一、二審民事判決在卷可參，此悉經本院職權調取該案

全卷核閱無訛。

　㈡查當事人就本件歷審各自支出裁判費，且有多人撤回起訴或

上訴情形，於審理中曾傳喚4名證人（3人到場且未有拋棄

日、旅費之記載）、支出複製電子卷證費100元、200元、公

務機關查詢費用500元，另經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3萬元（最

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922號民事裁定）等節，有本院及臺

灣高等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作

社收據附於歷審案卷可稽，酌以系爭確定判決命當事人各自

應分擔訴訟費用之比例各不相同，其個別支付及應負擔情形

尚非資料齊全、計算簡明，為避免他造另行聲請確定訴訟費

用額之煩，法院於裁定前，應將異議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

送達相對人，並命其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

異議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俾相對人

得表示意見，並收訴訟經濟之效。惟異議人雖請求確定應給

付「各別」相對人訴訟費用之差額，然未於所提計算書內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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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各人應負擔之費用金額及計算式，亦未提出釋明支出費用

之任何單據，是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2項規定，尚非

無疑；本院司法事務官未將異議人之計算書繕本交付相對

人，雖有定期通知相對人尹振威等14人列舉支出項目並提出

單據證明，卻未同時命其等提出應交付異議人之計算書繕本

或影本，且漏未踐行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1項之程序，通知

歷審訴訟之相對人阮李月娥、李來慧、蕭惠文、陳炫碩、許

易民，況已受通知之相對人俱未提出，依前述說明，本院司

法事務官逕依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確定「無求償權」之

聲請人即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差額，自有瑕疵，於法未

合。異議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系爭處分既有前揭不當之

處，爰將原裁定廢棄，由本院司法事務官重為適法妥當之處

理。

　㈢末按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前項規定，於

當事人撤回上訴者準用之，為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前

段、第2項所明定。故於確定訴訟費用額時，即不應計入當

事人撤回其訴或上訴，應由其負擔訴訟費用之部分（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26號民事裁定可參）。本件係相對人本

於同種類原因事實所生之請求權，以異議人為被告，就非屬

連帶或不可分之債務，合併提起之普通共同訴訟，為單純訴

之合併，其數權利與義務各自獨立而屬可分，本院司法事務

官將各別當事人撤回部分之裁判費概予計入訴訟費用額，且

未依系爭確定判決「主文第七項」計算異議人應負擔之訴訟

費用比例，逕以其「附表三」所示比例認定，其計算方式亦

屬可議，異議意旨指摘此部分不當，尚非無據，爰併此指

明。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王慧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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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抗告費新臺幣一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白豐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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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9號
異  議  人  甲山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瀛珠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尹振威等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2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108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月2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108號裁定（下稱系爭處分），係於114年1月10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4年1月16日具狀提出異議，有送達證書及民事異議狀附卷可憑，顯然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系爭處分認異議人應賠償「全體相對人」新臺幣（下同）47萬4,316元，尚無法計算出應賠償「個別相對人」依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抵銷後之差額；又依本件確定判決附表三所示之相對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加總共「0.37874」，並非系爭處分所計算之「0.37873」，故請求為補充裁定等語。
三、按「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者，應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他造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他造遲誤前項期間者，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除前條第2項情形外，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2項、第92條、第93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當事人應分擔訴訟費用，而由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時，必法院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且他造如期提出，始有民事訴訟法第93條關於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規定之適用。倘法院未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即無逕依第93條之規定，確定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之餘地（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518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此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至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05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再按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目的在於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應賠償他造所支出訴訟費用之數額。依確定終局判決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既不得請求他造賠償其支出之訴訟費用，即無聲請法院確定訴訟費用額之必要，則其聲請因無實益，自不應准許。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尹振威等19人對異議人起訴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訴外人曹世錚撤回起訴、部分相對人撤回對賴淑芬、游素秋、何仕俊、周宜強之起訴），經本院105年度重訴字第51號民事判決相對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異議人就其不利部分提起上訴，相對人尹振禹等13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提起上訴（相對人尹振威等3人撤回上訴）、相對人尹振威等13人為訴之追加、相對人吳珮玲提起附帶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字第796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確定判決）異議人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駁回各該相對人之上訴、訴之追加、附帶上訴，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相對人按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起訴部分→買受人負擔」欄所示比例負擔，餘由異議人負擔，追加之訴部分由追加之相對人共同負擔，附帶上訴部分由相對人吳珮玲負擔；異議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嗣與相對人阮李月娥等5人共同具狀分別撤回上訴及起訴，後異議人再撤回對其餘相對人之上訴而告確定，有上開第一、二審民事判決在卷可參，此悉經本院職權調取該案全卷核閱無訛。
　㈡查當事人就本件歷審各自支出裁判費，且有多人撤回起訴或上訴情形，於審理中曾傳喚4名證人（3人到場且未有拋棄日、旅費之記載）、支出複製電子卷證費100元、200元、公務機關查詢費用500元，另經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3萬元（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922號民事裁定）等節，有本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收據附於歷審案卷可稽，酌以系爭確定判決命當事人各自應分擔訴訟費用之比例各不相同，其個別支付及應負擔情形尚非資料齊全、計算簡明，為避免他造另行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煩，法院於裁定前，應將異議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送達相對人，並命其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異議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俾相對人得表示意見，並收訴訟經濟之效。惟異議人雖請求確定應給付「各別」相對人訴訟費用之差額，然未於所提計算書內載明各人應負擔之費用金額及計算式，亦未提出釋明支出費用之任何單據，是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2項規定，尚非無疑；本院司法事務官未將異議人之計算書繕本交付相對人，雖有定期通知相對人尹振威等14人列舉支出項目並提出單據證明，卻未同時命其等提出應交付異議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且漏未踐行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1項之程序，通知歷審訴訟之相對人阮李月娥、李來慧、蕭惠文、陳炫碩、許易民，況已受通知之相對人俱未提出，依前述說明，本院司法事務官逕依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確定「無求償權」之聲請人即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差額，自有瑕疵，於法未合。異議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系爭處分既有前揭不當之處，爰將原裁定廢棄，由本院司法事務官重為適法妥當之處理。
　㈢末按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前項規定，於當事人撤回上訴者準用之，為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前段、第2項所明定。故於確定訴訟費用額時，即不應計入當事人撤回其訴或上訴，應由其負擔訴訟費用之部分（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26號民事裁定可參）。本件係相對人本於同種類原因事實所生之請求權，以異議人為被告，就非屬連帶或不可分之債務，合併提起之普通共同訴訟，為單純訴之合併，其數權利與義務各自獨立而屬可分，本院司法事務官將各別當事人撤回部分之裁判費概予計入訴訟費用額，且未依系爭確定判決「主文第七項」計算異議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比例，逕以其「附表三」所示比例認定，其計算方式亦屬可議，異議意旨指摘此部分不當，尚非無據，爰併此指明。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王慧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一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白豐瑋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9號

異  議  人  甲山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瀛珠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尹振威等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

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2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

第108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

    、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本院

    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月2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108號裁定

    （下稱系爭處分），係於114年1月10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

    於114年1月16日具狀提出異議，有送達證書及民事異議狀附

    卷可憑，顯然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系爭處分認異議人應賠償「全體相對人」新

    臺幣（下同）47萬4,316元，尚無法計算出應賠償「個別相

    對人」依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抵銷後之差額；又依本件確

    定判決附表三所示之相對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加總共「0.37

    874」，並非系爭處分所計算之「0.37873」，故請求為補充

    裁定等語。

三、按「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者，應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他造

    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當事人分擔

    訴訟費用者，法院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

    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

    證書。他造遲誤前項期間者，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

    裁判之。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當事

    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除前條第

    2項情形外，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

    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民事訴訟法第91

    條第2項、第92條、第93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當事人應

    分擔訴訟費用，而由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時，必

    法院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

    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且他造如

    期提出，始有民事訴訟法第93條關於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

    判時，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

    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規定之適用。倘法院未於裁判

    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

    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即無逕依第93條之規

    定，確定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之餘地（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

    字第518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此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

    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

    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

    ，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

    之數額。至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悉依

    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

    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0

    5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再按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目的

    在於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應賠償他造所支出訴訟費用

    之數額。依確定終局判決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既不得請

    求他造賠償其支出之訴訟費用，即無聲請法院確定訴訟費用

    額之必要，則其聲請因無實益，自不應准許。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尹振威等19人對異議人起訴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事件（訴外人曹世錚撤回起訴、部分相對人撤回對賴淑芬

    、游素秋、何仕俊、周宜強之起訴），經本院105年度重訴

    字第51號民事判決相對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異議人就其

    不利部分提起上訴，相對人尹振禹等13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提

    起上訴（相對人尹振威等3人撤回上訴）、相對人尹振威等1

    3人為訴之追加、相對人吳珮玲提起附帶上訴，經臺灣高等

    法院108年度重上字第796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確定判決）

    異議人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駁回各該相對人之上

    訴、訴之追加、附帶上訴，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相

    對人按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起訴部分→買受人負擔」欄所

    示比例負擔，餘由異議人負擔，追加之訴部分由追加之相對

    人共同負擔，附帶上訴部分由相對人吳珮玲負擔；異議人不

    服提起第三審上訴（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

    嗣與相對人阮李月娥等5人共同具狀分別撤回上訴及起訴，

    後異議人再撤回對其餘相對人之上訴而告確定，有上開第一

    、二審民事判決在卷可參，此悉經本院職權調取該案全卷核

    閱無訛。

　㈡查當事人就本件歷審各自支出裁判費，且有多人撤回起訴或

    上訴情形，於審理中曾傳喚4名證人（3人到場且未有拋棄日

    、旅費之記載）、支出複製電子卷證費100元、200元、公務

    機關查詢費用500元，另經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3萬元（最高

    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922號民事裁定）等節，有本院及臺灣

    高等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

    收據附於歷審案卷可稽，酌以系爭確定判決命當事人各自應

    分擔訴訟費用之比例各不相同，其個別支付及應負擔情形尚

    非資料齊全、計算簡明，為避免他造另行聲請確定訴訟費用

    額之煩，法院於裁定前，應將異議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送

    達相對人，並命其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異

    議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俾相對人得

    表示意見，並收訴訟經濟之效。惟異議人雖請求確定應給付

    「各別」相對人訴訟費用之差額，然未於所提計算書內載明

    各人應負擔之費用金額及計算式，亦未提出釋明支出費用之

    任何單據，是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2項規定，尚非無

    疑；本院司法事務官未將異議人之計算書繕本交付相對人，

    雖有定期通知相對人尹振威等14人列舉支出項目並提出單據

    證明，卻未同時命其等提出應交付異議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

    本，且漏未踐行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1項之程序，通知歷審

    訴訟之相對人阮李月娥、李來慧、蕭惠文、陳炫碩、許易民

    ，況已受通知之相對人俱未提出，依前述說明，本院司法事

    務官逕依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確定「無求償權」之聲請

    人即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差額，自有瑕疵，於法未合。異

    議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系爭處分既有前揭不當之處，爰將

    原裁定廢棄，由本院司法事務官重為適法妥當之處理。

　㈢末按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前項規定，於

    當事人撤回上訴者準用之，為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前段

    、第2項所明定。故於確定訴訟費用額時，即不應計入當事

    人撤回其訴或上訴，應由其負擔訴訟費用之部分（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第426號民事裁定可參）。本件係相對人本於

    同種類原因事實所生之請求權，以異議人為被告，就非屬連

    帶或不可分之債務，合併提起之普通共同訴訟，為單純訴之

    合併，其數權利與義務各自獨立而屬可分，本院司法事務官

    將各別當事人撤回部分之裁判費概予計入訴訟費用額，且未

    依系爭確定判決「主文第七項」計算異議人應負擔之訴訟費

    用比例，逕以其「附表三」所示比例認定，其計算方式亦屬

    可議，異議意旨指摘此部分不當，尚非無據，爰併此指明。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王慧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一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白豐瑋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9號

異  議  人  甲山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瀛珠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尹振威等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2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108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月2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108號裁定（下稱系爭處分），係於114年1月10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4年1月16日具狀提出異議，有送達證書及民事異議狀附卷可憑，顯然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系爭處分認異議人應賠償「全體相對人」新臺幣（下同）47萬4,316元，尚無法計算出應賠償「個別相對人」依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抵銷後之差額；又依本件確定判決附表三所示之相對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加總共「0.37874」，並非系爭處分所計算之「0.37873」，故請求為補充裁定等語。

三、按「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者，應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他造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他造遲誤前項期間者，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除前條第2項情形外，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2項、第92條、第93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當事人應分擔訴訟費用，而由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時，必法院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且他造如期提出，始有民事訴訟法第93條關於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已就相等之額抵銷，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規定之適用。倘法院未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即無逕依第93條之規定，確定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之餘地（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518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此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至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05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再按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目的在於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應賠償他造所支出訴訟費用之數額。依確定終局判決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既不得請求他造賠償其支出之訴訟費用，即無聲請法院確定訴訟費用額之必要，則其聲請因無實益，自不應准許。

四、經查：

　㈠本件相對人尹振威等19人對異議人起訴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訴外人曹世錚撤回起訴、部分相對人撤回對賴淑芬、游素秋、何仕俊、周宜強之起訴），經本院105年度重訴字第51號民事判決相對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異議人就其不利部分提起上訴，相對人尹振禹等13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提起上訴（相對人尹振威等3人撤回上訴）、相對人尹振威等13人為訴之追加、相對人吳珮玲提起附帶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字第796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確定判決）異議人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駁回各該相對人之上訴、訴之追加、附帶上訴，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相對人按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起訴部分→買受人負擔」欄所示比例負擔，餘由異議人負擔，追加之訴部分由追加之相對人共同負擔，附帶上訴部分由相對人吳珮玲負擔；異議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嗣與相對人阮李月娥等5人共同具狀分別撤回上訴及起訴，後異議人再撤回對其餘相對人之上訴而告確定，有上開第一、二審民事判決在卷可參，此悉經本院職權調取該案全卷核閱無訛。

　㈡查當事人就本件歷審各自支出裁判費，且有多人撤回起訴或上訴情形，於審理中曾傳喚4名證人（3人到場且未有拋棄日、旅費之記載）、支出複製電子卷證費100元、200元、公務機關查詢費用500元，另經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3萬元（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922號民事裁定）等節，有本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收據附於歷審案卷可稽，酌以系爭確定判決命當事人各自應分擔訴訟費用之比例各不相同，其個別支付及應負擔情形尚非資料齊全、計算簡明，為避免他造另行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煩，法院於裁定前，應將異議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送達相對人，並命其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異議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俾相對人得表示意見，並收訴訟經濟之效。惟異議人雖請求確定應給付「各別」相對人訴訟費用之差額，然未於所提計算書內載明各人應負擔之費用金額及計算式，亦未提出釋明支出費用之任何單據，是否合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2項規定，尚非無疑；本院司法事務官未將異議人之計算書繕本交付相對人，雖有定期通知相對人尹振威等14人列舉支出項目並提出單據證明，卻未同時命其等提出應交付異議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且漏未踐行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1項之程序，通知歷審訴訟之相對人阮李月娥、李來慧、蕭惠文、陳炫碩、許易民，況已受通知之相對人俱未提出，依前述說明，本院司法事務官逕依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確定「無求償權」之聲請人即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差額，自有瑕疵，於法未合。異議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系爭處分既有前揭不當之處，爰將原裁定廢棄，由本院司法事務官重為適法妥當之處理。

　㈢末按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前項規定，於當事人撤回上訴者準用之，為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前段、第2項所明定。故於確定訴訟費用額時，即不應計入當事人撤回其訴或上訴，應由其負擔訴訟費用之部分（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26號民事裁定可參）。本件係相對人本於同種類原因事實所生之請求權，以異議人為被告，就非屬連帶或不可分之債務，合併提起之普通共同訴訟，為單純訴之合併，其數權利與義務各自獨立而屬可分，本院司法事務官將各別當事人撤回部分之裁判費概予計入訴訟費用額，且未依系爭確定判決「主文第七項」計算異議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比例，逕以其「附表三」所示比例認定，其計算方式亦屬可議，異議意旨指摘此部分不當，尚非無據，爰併此指明。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王慧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一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白豐瑋



